
  
 
 

九二一震灾灾区祖先遗留共有土地减征土地增值税标准 

 

财政部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台财税第○八九○四五二一二八号令发布 

内政部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台（八九）内地字第八九六八八九五号令发布 

第一条  本标准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（以下简称本条例）第四十八条规定订定之。 

第二条  灾区祖先遗留之共有土地经整体开发后，第一次土地移转时，其土地增值税之减免，除依其它

法律规定外，另减征百分之四十。 

第三条  本条例第四十八条所称整体开发，系指以实施重划、区段征收或都市更新方式办理开发者。 

第四条  本标准自本条例施行之日施行。 

 

 


